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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管理及实施

１.　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组织管理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同意开展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工作的批复》（建

科综函 〔２０１１〕１５２号）、《关于推进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的通知》（建科

〔２００９〕１０９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建办科 〔２０１５〕５３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委员会 （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评定、证书

标识颁发和日常管理、监督工作。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和北京市勘察

设计和测绘管理办公室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的委托，分别负责北京市范围内一、二星级 “绿色建筑运行标识”和 “绿色建

筑设计标识”评价工作。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两

委”）联合发布 《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京建发 〔２０１０〕６７０号），规范

和指导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２０１１年两委联合发布 《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发 〔２０１１〕２６０号），共同组建和管理北京市绿

色建筑标识评价专家委员会。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专家委员会专家主要负责北京

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评审工作，参与标准等相关技术文件的制定，为北京市绿色建

筑标识评价工作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保障。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聘期为２年，期满后

两委将向社会重新征集专家，有违规行为或不愿继续申报的原委员会专家，将不再续

聘，有效期满后自动解除聘任。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建设了以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申报和评

审为中心的绿色建筑信息管理平台，系统衔接申报单位、评审机构和评审专家的工作，

实现项目在线申报、在线评审以及项目管理、数据统计等功能，进一步加强了北京市

绿色建筑评价工作的信息化流程、在线化操作和规范化管理。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两委再次

征集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专家委员会专家共计２１５人，由规划、建筑、结构、暖

通、给排水、电气、建材、建筑物理、施工、物业管理十大专业类别组成。专家评审

设计标识将主要通过在线系统评审方式，专家评审运行标识将采取在线系统评审与现

场勘验相结合的方式。

２０１６年２月，北京市勘察设计和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办公室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科技促进中心联合发布 《关于发布北京市绿色建筑委托评审单位的通知》（市勘设测

发 〔２０１６〕第６９号）文件，确定了７家北京市绿色建筑委托评审单位，绿色建筑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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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单位将充分利用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申报系统，组织项目专业评价、专业评

价复核、专家评审和专家复审，协助北京市勘察设计和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办公室、北

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开展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

２０１２年８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联合发文要求自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后通过施工图审查的项目，申请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按照北京市

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ＤＢ１１／Ｔ８２５－２０１１）进行评审。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

采用２０１１版评价标准认证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共计５８项，建筑平米达６４１．３０万

平方米。在２０１４年４月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修订并

发布后，北京市对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ＤＢ１１／Ｔ８２５－２０１１）开展修订工作，修订后

的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ＤＢ１１／Ｔ８２５－２０１５）已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

日发布，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起实施。根据 《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的通知》，凡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民用建筑项目申报绿

色建筑标识评价需按照修订后的标准进行评审。

２　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申报条件

申请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

申请设计标识的民用建筑应当完成施工图设计并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符合国家有关建设用地、规划、立项等基本建设程序的管理规定以及相关的标准规范

和规章政策。

申请运行标识的民用建筑应当通过绿色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及备案，并投入使用一

年以上，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无拖欠工资和工程款。

３　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申报程序

【申报材料】

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申报单位 （以下简称申报单位），通过登录北京市绿色建筑标

识评价申报系统 （以下简称申报系统，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ｊｓ．ｇｏｖ．ｃｎ／ｔａｂｉｄ／４２９９／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填写信息、提交申请并按申报系统要求上传相关标识申报证明材料。根

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和备案工作的通知》建

办科 〔２０１２〕４７号文件，申报项目名称必须与立项批复的名称一致，项目图纸必须

是按规定通过审查的施工图、竣工图。补充提供的说明、设计变更等材料需提供重

新审查证明。需检测的，还应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申请

设计标识，申报的建筑面积以施工图审查合格书的面积为准，申报单位需提交申报

书、自评报告、审批资料、经过审查的施工图纸、计算书、分析报告等证明材料；

申请运行标识，申报的建筑面积以房屋产权所有证的面积为准，申报单位需提交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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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书、自评报告、审批资料、正式竣工图纸、施工过程记录、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备

案表和验收文件、相关运营管理制度、运行记录、检测报告、计算书、分析报告等

证明材料。

申报单位需将项目审批资料原件及复印件报送至评价机构，原件审核后退还申报

单位，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留档备案。申报设计标识时需提供以下１～７项内容；申报运

行标识时需提供以下１～１２项内容：

（１）申报声明、系统自动生成的申报书、系统自动生成自评估报告；

（２）工程项目立项批复文件；

（３）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

（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６）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意见书 （含绿色建筑专项审查意见）；

（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８）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９）住宅建筑或公共建筑绿色建筑工程总体验收记录表；

（１０）房屋所有权证；

（１１）人防工程使用证 （无人防建设要求的可不提供）；

（１２）项目相关单位的营业执照和企业资质文件，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物业单位、咨询单位。

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包括项目申报、形式审查、专业评价、专业评价复审、

专家评审、专家复审、公示 （公告）及颁发证书和标识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８个

环节。

【形式审查】

申报单位在线提交项目基本信息、申报声明及证明材料后，由市勘设测管办和市

住建委科促中心分别进行设计标识申报项目和运行标识申报项目的受理及形式审查工

作。对资料不齐全的，限期十五日补正；对不符合申报条件或不属于申报范畴的，不

予受理。形式审查重点核查下列内容：

（１）申报项目是否符合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申报条件；

（２）申报项目建设手续的规范性、合法性；

（３）申报单位是否具备申报资格；

（４）申报面积是否准确有效。

【专业评价】

由市勘设测管办和市住建委科促中心分配各委托评审单位开展项目专业评价。专

业评价人员对形式审查合格后的项目，通过核查、测算、验证等方式，对申报项目进

行基础性审查并形成专业评价意见。专业评价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１）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真实有效；

（２）申报材料内容深度是否满足评价需要；

（３）项目提供的各技术条款证明材料是否达到评价标准技术指标要求。

专业评价环节采用专业评价人员网络评审的方式，一般需五个工作日。专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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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全部从 “北京市绿色建筑专业评价人员库”中选取。

【专业评价复审】

对未通过专业评价的项目进行复审，专业评价人员对申报单位提交补充材料再次

核查、测算、验证。专业评价复审环节采用网络评审的方式，一般需五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

由市勘设测管办和市住建委科促中心分配各委托评审单位组织项目专家评审。专

家根据项目申报材料和专业评价意见，对照评价标准对申报项目各项数据逐条进行核

实、测算，评估各项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综合平衡论证，给出评价标识星级

评定结论。

设计标识专家评审采取网络评审或现场会议评审的方式进行，运行标识专家评审

采取现场会议评审和网络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般需五个工作日。评审专家全部

从 “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专家委员会”中选取。

【专家复审】

对未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进行技术复审，专家复核由申报单位提交的补充材料并

给出复审结论。专家复审环节采用网络评审的方式，一般需五个工作日。

【公示及颁发标识】

通过专家评审达到绿色建筑标识星级要求的项目将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和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五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项目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内向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或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明资料。

对有异议而且无法协调解决的项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将不予审定，并向申请单位说明情况，退还申请资料。

经公示后无异议或有异议但已协调解决的项目，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和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审定和公告后，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定的编

号和统一格式要求制作绿色建筑标识标志 （含证书和标牌）。获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

项目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证书和标牌；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项目

由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颁发证书。

申报单位可通过市住建委官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系统、电话、邮件等方式查

询申报项目的评审进度、评审结果及标识公示、公告等情况。其他单位可通过访问住

建委官网绿色建筑网页获取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相关信息。

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评审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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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评价评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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